
   桂花巷藝術村場地使用申請表 (附件1)

茲申請使用上開場地及設備，願遵守  貴所場地使用相關規定事項，如有違反，

申請地點

□ 35號工作室

□ 戶外涼亭

□ 戶外廣場：□第1區  □第2區  第 3區□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場地用途

借用時間

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 起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止

時間：     時      分至     時      分

應繳費用
合 計

借用人
資  料

單位: 住址:

姓名: 電話:

備註

注意事項 借用單位負責場地清潔及恢復原狀。

願無條件接受停止使用處分，並負完全之法律責任。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


